
交通肇事后竭力积极赔偿
一男子取得受害人家属谅解终获轻刑

本报6月12日讯 (记者
王超 通讯员 张玉英) 年
近60岁、靠种地为生的贾某
某交通肇事致人死亡后，倾
尽所有、多方筹措也无力支
付全部赔偿金，但其积极诚
恳的态度取得了被害人家属
的谅解，且系自首。近日，广

饶县人民法院判处贾某某有
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2011年8月5日晚，贾某某
驾驶二轮摩托车时因视线不
清将张某撞倒，张某经抢救无
效于同年8月18日死亡。经认
定，贾某某承担事故全部责
任。2011年11月23日，贾某某到

广饶县公安局投案自首。
事故发生后，贾某某及

家人及时为张某垫付了15000

元的医疗费用。张某死亡后，
其亲属要求贾某某赔偿死亡
赔偿金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
19万元，但贾某某及家人虽
求亲告友、多方筹措，八个多

月过去了，也只借到了 6万
元。被害人家属虽然承受着
失去亲人的切肤之痛，但看
到贾某某一家已尽心尽力，
于是在法院的主持下就民事
赔偿部分与贾某某达成了协
议。双方约定，贾某某当庭支
付6万元，于2013年5月1日、

2014年5月1日前各付3万元，
被害人家属放弃其他诉讼请
求，并对贾某某的行为表示
谅解。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贾
某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
规，发生交通事故，致一人死
亡，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其

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事
故发生后，贾某某自动投案，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
首，可从轻处罚；贾某某与被
害人亲属就民事赔偿部分达
成调解协议，贾某某取得了
被害人亲属的谅解，可酌情
予以从轻处罚。

电视机线路老化

爆炸引发火灾

本报6月12日讯 (记者 顾
松 通讯员 许加元) 11日，
一居民家中电视机突然发生爆
炸后引发火灾，经过滨海公安局
民警10余分钟抢救，火势得到控
制。火灾导致居民家中屋顶悬挂
的灯也被炸裂。

11日下午5时许，基地分局
玉苑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在胜中
社区某小区家中引发火灾。接到
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发
生大火的居民楼下聚集了大量
围观群众，居民楼阳台窗户的玻
璃已经全部烧炸。

经过10分钟抢救，险情被彻
底排除，所幸无人员伤亡。经
询问，此次火灾系房主看电视
时电视突然冒烟爆炸，引发了
火灾。据悉，房主家电视使用
多年，且未对电器线路进行检
修，火灾很有可能由于电器老
化引起短路所致。

消防民警提醒市民：电视机
要放在通风良好的环境中。

12日，记者在胜利大街上看到，附近的一处绿化带内
出现一处大坑。据一位路过的市民介绍，这里原来是一处
绿化灌溉用的水龙头，一次漏水冲走了绿化带的土壤，造
成了这个足有三四平方米的大坑，“水管现在也不漏水了，
但是一直没人修整这处大坑，很长时间了。”
本报记者 段学虎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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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子出招行电信诈骗

民警出手拆穿防损失

本报6月12日讯 (通
讯员 胡明英 蔡艳柱

记者 顾松 ) 骗子
本想冒充黑社会用恐吓
电话向事主诈骗钱财，
却没想到因民警的及时
介入变成“竹篮打水一
场空”。1 1日，滨海公安
局滨南分局阳城派出所
及时制止了一起电信诈
骗案件的发生，避免了
职 工 群 众 财 产 遭 受 损
失。

1 1日，阳城小区居
民王某接到外地一自称
黑社会陌生男子的恐吓
电话，称王某得罪了人，
对方出重金雇其对王某
进行报复，准备对王某
进行人身伤害。在对王
某进行一番恐吓后，该
男子称如果王某能向其

提供的账号内汇两万元
现金就可收手。

接到电话的王某经
再三思想斗争后来到阳
城派出所报案。民警立
即警觉这可能是一起电
信诈骗案件，经多方排
查，最终确定这的确是
骗子的一次诈骗活动。
原来，打电话的骗子首
先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了
王某的手机号及个人信
息，经过电话询问确认
后，向其进行威胁恐吓。

民 警 提 醒 广 大 市
民，在接到此类电话时
不要惊慌，保持头脑清
醒，可不予理睬或沉着
应对，并立即向公安机
关报警，千万不可轻信
对方或因害怕而汇款造
成财产损失。

绿化带
现大坑


	M05-PDF 版面

